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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都市計畫劃設24處開發工區，開發方式採開發許

可、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或其他法令規定等方式辦理整體規劃分區開發，並為鼓

勵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如期開發，規定於108年6月4日前完成開發許可協議書簽訂

或市地重劃範圍內公設用地產權點交，得調降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之開發時程

獎勵。 

經查目前已有5處完成開發、12處辦理開發中及7處待申請開發，其中9處開

發中工區由本府公辦市地重劃，部分工區因土地分配設計、地籍測量及工程施工

等不可抗力因素，未及於獎勵時程內完成公共設施用地權利變更登記或工程驗

收、接管，影響地主權益及重劃作業推動。基於兼顧開發公平性、合理性下，辦

理專案通盤檢討開發時程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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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範圍	

本案以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為計畫範圍，因本次係就開發時程進行檢

討，故檢討範圍以計畫區內適用開發時程獎勵規定之23處開發工區為主，包括開

發工區2、3、7、8、9、9-1、10、11、12、13、14、15、16、16-1、17、18、19、

20、21及22等範圍，詳如圖2-1所示。 

 

圖2-1 計畫範圍及檢討範圍示意圖 

計畫範圍 
檢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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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現行事業及財務計畫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現行之都市計畫係以102年6月4日公告實施之「變更高
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為主體，同時經歷以
下變更案之調整，即為本計畫區現行之都市計畫內容。 

一、104年9月24日公告實施之「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案（開發工區編號12）案」。 

二、105年7月26日公告實施之「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部分
道路用地為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部分兒童遊樂場用地為特定經貿核心專用
區、部分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為兒童遊樂場用地）」。 

三、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之「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開發工區
編號3工區範圍、廣場停車場用地（八）為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三）案」。 

四、107年12月22日公告實施之「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廣場停
車場用地（廣停1）為停車場用地案」。 

第一節、開發方式 

一、事業興辦方式 

為有效取得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公共設施所需用地，並確保高雄多功能經貿
園區的發展，本都市計畫之開發方式以開發許可、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或其它法
令規定之開發方式任選辦理，並採整體規劃分區開發。 

計畫開發申請人申請開發許可開發，應依本計畫規定檢具開發許可計畫書圖、
回饋負擔計畫等相關文件向高雄市政府提出申請；至於以市地重劃、區段徵收等
方式辦理開發者，悉依平均地權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一）開發主體 

1.屬於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倉儲轉運專區範圍內所需公共設施，由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依規
定辦理興闢。另該範圍內都市計畫所劃定之公共設施用地，亦由該處依規定辦理興闢
後，提供高雄市市民使用。（或土地無償交由高雄市政府開發，由該處按土地比例依
規定負擔興闢費用。） 

2.多功能經貿園區有關港區之規劃是為一長程目標，目前屬於商港法劃定的鹽埕、苓雅、
蓬萊等商港由該港務機關主導，並依本特定區計畫之內容執行相關的規劃及使用。 

3.本計畫區基於整體考量所規劃之公共設施由高雄市政府主導興辦，在不影響全
區管理及公共設施開發時程下，得核准人民或團體申請之開發許可。 

4.有關公用設備相關設施若屬政府辦理開發範圍，則由政府負責興闢；若屬人民或團體
主動申請開發許可範圍者由申請者興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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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設施用地及都市發展用地負擔取得方式 

本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及負擔回饋土地，係以開發許可、市地重劃、
區段徵收或其它法令規定之開發方式辦理開發，有關規定如下： 

1.考量負擔回饋之公平性與可行性，訂定計畫開發及開發許可之公共設施負擔標
準詳如表 3-1-1 所示。 

2.開發者（含公部門）申請計畫開發許可時，應按不同土地使用分區別與容積率
提供公共設施與相關回饋協議並載於開發計畫書圖內容，業經於主要計畫書劃
為公共設施之用地得自開發許可負擔比例中扣除。 

3.本計畫區依據「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所劃設加工出口區，辦理規劃、設
計、開發及管理，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依據「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
相關規定辦理。 

4.為鼓勵各開發工區如期開發，考量負擔回饋之公平性與可行性，各開發工區除
已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個案變更並經公告實施者或已核發開發許可者，仍
依其公告實施都市計畫書或以簽訂開發許可協議書之負擔規定辦理；如於本都
市計畫公告實施後 6 年內完成開發許可協議書簽訂或完成市地重劃範圍內公
共設施用地產權點交，則其變更負擔比例依表 3-1-1 辦理，如未於本都市計畫
公告實施後 6 年內完成者，則恢復依 94 年 12 月 9 日公告實施都市計畫規定辦
理，如表 3-1-2。另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得依都市計畫法定程
序，重新檢討變更細部計畫，調降負擔比例。 

5.因港區土地涉及碼頭遷建，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回饋數量計算以特文 2、特文
3、特文 4 開發區之總面積為分母，非前述區域土地不納入分母計算。 

6.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回饋內容應以多功能經貿園區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為原
則，相關回饋內容請相關機關繼續協商後，納入細部計畫或協議書，依法作適
當規定。 

7.特文 2、特文 3、特文 4 得採分期分區開發及依開發期程分階段完成回饋方式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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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開發許可所需公共設施用地及都市發展用地負擔比例規定表 

負擔比例 
（D） 

本計畫發布之使用分區與容積率 

本計畫88.12.20發
布前原使用分區別 

特文1、特文4（490%）、
特文2、特文3（300%） 

特貿1~特貿5
（630%） 

特貿7、特倉區
（490%） 

特貿6
（300%）

工（特）
（160%） 

－ 39.3% 33.3% 34.8% 

工（甲）
（200%） 

－ 39.3% 33.3% 34.8% 

工（乙）
（300%） 

－ 39.3% 33.3% 34.8% 

機關、公共設施用
地（含港埠用地） 

42% 39.3% 33.3% 34.8% 

註：1.上表比例為負擔基地面積佔申請基地面積之數值，不含開發負擔。 

2.基地內有數種使用分區時，分別計算其負擔比例。 

3.由政府公辦整體開發者，另行扣抵依開發成本折算之抵費地面積。 

4.ΔF：表（變更後計畫容積率）減（以該地區細部計畫住宅區標準認定之容積率）。 

5.特文2、特文3之容積率為410%，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分期分區辦理招商開發，
如自本計畫本次通盤檢討核定公告之日起，三年內特文2、特文3、特文4均未有任何
開發計畫申報開工者，則特文2、特文3之容積率調降為390%。 

表3-1-2  原開發許可所需公共設施用地及都市發展用地負擔比例規定表 

負擔比例（D） 本計畫發布之使用分區與容積率 

本 計 畫 88.12.20 發
布前原使用分區別 

特文1、特文4
（490%)、特文2、

特文3（300%） 

特貿1～特貿5 
（630%） 

特貿7、特倉區
（490%） 

特貿6
（300%）

工（特）（160%） － 38.8%+2.142%*ΔF 38.8%+2.142%*ΔF 38.8% 

工（甲）（200%） － 38.8%+2.142%*ΔF 38.8%+2.142%*ΔF 38.8% 

工（乙）（300%） － 38.8%+2.142%*ΔF 38.8%+2.142%*ΔF 38.8% 

機關、公共設施用
地（含港埠用地） 

52% 47.8%+1.827%*ΔF 47.8%+1.827%*ΔF 52% 

註：1.上表比例為負擔基地面積佔申請基地面積之數值，不含開發負擔。 

2.基地內有數種使用分區時，分別計算其負擔比例。 

3.由政府公辦整體開發者，另行扣抵依開發成本折算之抵費地面積。 

4.ΔF：表（變更後計畫容積率）減（以該地區細部計畫住宅區標準認定之容積率）。 

5.特文2、特文3之容積率為410%，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分期分區辦理招商開發，
如自本計畫本次通盤檢討核定公告之日起，三年內特文2、特文3、特文4均未有任何
開發計畫申報開工者，則特文2、特文3之容積率調降為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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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計畫 

本計畫之開發方式主要係以開發許可、市地重劃、區段徵收、都市更新為主，
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及負擔回饋土地係經由各開發計畫分區依據開發許可審議
規範之規定完成興闢或完成市地重劃、區段徵收後移轉予市府，公共設施用地取
得方式詳如圖3-1-3所示。 

 

圖 3-1-1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方式示意圖 

 

第二節、分期分區計畫 

本次通盤檢討為加速計畫區內土地開發及配合提早開發之期程容積獎勵規定，取
消原分期分區計畫中分期規定，並依土地權屬特性劃定開發工區。 

一、開發工區劃設原則 

（一）開發工區之土地完整性 

園區之土地權所有權人多屬大型企業，持有大規模之面積，且經特定區計
畫擬定後，多自成完整街廓，並臨主要道路（如成功路、中華路、中山路等）。
是以將以單一街廓為劃設開發工區之最小單元，並得視相關都市發展用地取得、
地主開發意願、回饋負擔等因素，併同鄰近街廓整體開發。 

又南北向之成功路、中華路及中山路為已開闢之主要道路，可作為分隔開
發計畫區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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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評估原則為：1.以單一街廓為開發工區劃設之基礎單元；2.以中山路、
中華路、成功路等為開發工區主要區隔；3.視負擔情形及政府取得都市發展用地
需求，得合併相鄰或對街街廓為一開發工區。 

（二）各地主開發計畫之意願 

為瞭解土地所有權人開發意願，本計畫實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持有土
地面積超過一公頃之土地所有權人超過半數以上有高度開發意願。又高雄市市
長多次召開早餐座談，邀請區內主要土地所有權人、開發業者及相關產業代表
與市府相關單位持續進行開發相關事務之協商與溝通，並瞭解其規劃方向與進
度，以促進及健全園區之整體發展，加強公私部門雙向溝通，使園區開發兼顧
政府政策、產業轉型、地主權益及社會公益。 

（三）回饋負擔之公平性與可行性 

本次通盤檢討擬以都市計畫公告實施後6年內完成開發許可協議書簽訂或
完成市地重劃之假設前題，先行試算各開發工區應負擔之公共設施及都市發展
用地，已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個案變更並經公告實施者或已核發開發許可
者，仍依其公告實施都市計畫書或已簽訂開發許可協議書之負擔規定辦理，詳
如表3-2-1所示。如於本都市計畫公告實施後6年內未完成者，未來開發時，其變
更負擔比例仍需依表3-1-2辦理。 

就公平性而言，分區劃設公平與否，開發工程費用負擔比例係為主要考量，
工程費用包含都市計畫所劃設公共設施之興闢費用，為利評估簡便，本計畫先
將初估之開發工程費用以變更後土地總值換算成比例，求出負擔比例，以瞭解
土地所有權人實際負擔情形，作為劃設之基礎，另為考量政府開發之可行性，
並以區段徵收為例，計算開發總負擔以低於區段徵收負擔（60%）為原則作為可
行性評估基礎，使公私部門兩者以不同方式辦理開發作業時更具公平性與可行
性。 

二、開發工區劃設 

開發工區劃設以主要道路劃設為主，並以土地使用分區界線為輔，如中山路、
中華路、成功路及新光路等，分為新光路以北、中山路以東、中山路與中華路之
間、成功路以西等區，進行開發工區之面積與負擔調整。 

開發工區劃設係依前述原則，於本次通盤檢討前本特定區共劃分為19個開發
工區。本次通盤檢討除依據民國98年5月27日「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分期分
區開發計畫」第16工區（特倉一C）開發範圍調整案外，配合交通部高雄港務局之
特文區及經濟部加工出口區解編之用地納入開發工區，與配合市地重劃作業及考
量工區土地權屬複雜等調整部分工區，其增列及調整之開發工區之劃設情形詳如
表3-2-1、圖3-2-1所示，其增列及調整內容如下說明： 

（一）屬高雄港區管轄範圍之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因目前開發工區僅納入特文 1 分區，
其餘特文區皆未納入。考量多功能經貿園區整體發展，落實高雄港 1~22 號碼頭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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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策略規劃，將尚未納入開發工區之特文 2~4 納入工區計畫，並編為第 20 工區，
以利後續管制及整體發展。 

（二）配合第 65 期重劃區之開發及避免台塑土地污染控制場址整治計畫延緩第 9 工區開
發，依高雄市環保局公告之污染控制場址範圍進行地籍分割，將第 9 工區範圍調整
為控制場址範圍，劃出之第 65 期重劃區編為第 9-1 工區。 

（三）經濟部加工出口區解編之用地納入開發工區，將園道 5 以北之台肥土地劃為單一開
發工區，編為第 21 工區；園道 5 以南之台糖土地、開南木業、中美嘉吉及通用化工
等土地劃為單一工區，編為第 22 工區，以利整體開發。 

（四）申請開發時，原則上以一個完整開發工區為一開發範圍，若開發工區內土地所有權
人協調整合困難者，得申請由本府協商。 

（五）必要時得提請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視實際情形進行調整工
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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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各開發工區公共設施及都市發展用地負擔回饋一覽表 

工
區
編
號 

土地使用 
分區 

總面積
(公頃)

負擔之公共設施
項目 

應回饋
土地總

面積 
(公頃)

法定之
計畫用
地負擔

比例 
(%) 

都市計
畫已劃
設之公
共設施

面積 
(公頃)

公共設
施所佔
負擔比
例(%) 

尚需補
足都市
發展用
地面積
(公頃) 

需補足
之都市
發展用
地比例

(%) 

2 特貿1、2 10.15 廣停1、道路 4.39 43.30 4.62 45.48 － －
3 特貿3 5.59 廣停8、文(特殊) 2.20 39.30 0.90 16.10 1.30 23.26

7 特貿4B 10.06 綠園道2、綠20、
公16 3.96 39.30 4.17 41.45 － －

8 特貿5A 20.37
綠 園 道 4 、 綠 園
道、5(20M)、廣停
5 

8.01 39.30 8.02 39.37 － －

9 特 貿 5B( 非
重劃地區) 11.55 交1、公9、廣停

10、道路 4.41 39.30 4.65 41.52 － －

9-1 特 貿 5B( 重
劃地區) 9.67 園道5(20M)、公

9、廣停4、道路 4.19 43.30 4.19 43.30 0.00 －

10 
特貿4C、4D 
特 貿 6B 、
6C(部份) 

58.70

機1、綠園道3(30
M)、綠園道5、公
7、公8、廣停6、
廣停7、變4、綠7、
道路 

18.88
39.30

｜
34.80

26.07 44.41 － －

11 
特 貿 6A 、
6B 、 6C( 部
份) 

7.99 綠7、公10、兒1、
道路 3.03 38.80 3.07 38.45 － －

12 特貿3B 8.35 公2、道路 2.78 33.30 3.23 38.68 － －

13 特貿7B 17.23 公2、綠園道6、道
路 5.74 33.30 5.76 33.43 － －

14 特貿7E 8.92 公4、公13、綠園
道7、道路 2.98 33.30 3.51 39.35 － －

15 特倉1B 10.50 綠10、綠13、道路 3.50 33.30 3.54 33.71 － －

16 特 倉 1C( 部
份) 10.72 綠11、綠14、道路 3.57 33.30 3.61 33.68 － －

16-
1 

特 倉 1C( 部
份) 4.46 綠11、道路 1.49 33.30 1.51 33.86 － －

17 特 倉 1D( 北
區) 3.27 綠17、道路 1.09 33.30 1.09 33.33 － －

18 特 倉 1D( 南
區) 3.49 綠15、綠16 1.17 33.30 1.17 33.52 － －

19 特倉3A 9.57 公1、廣2、道路 3.19 33.30 3.82 39.92 － －
20 特文2、3、4 39.55 道路 16.33 41.27 1.32 3.34 15.01 37.95

21 特貿7C 17.21
公4、綠園道4、綠
園道5、綠園道7、
道路 

5.74 33.30 5.95 34.57 － －

22 特貿7D 6.86
綠園道5、綠園道
7、公4、廣停9、
道路 

2.29 33.30 2.16 31.49 0.13 1.90

註：1.本次通盤檢討擬以都市計畫公告實施後6年內完成開發許可協議書簽訂或完成市地重劃之假設前題，先行試算各
開發工區應負擔之公共設施及都市發展用地，已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個案變更並經公告實施者或已核發開
發許可者，仍依其公告實施都市計畫書或已簽訂開發許可協議書之負擔規定辦理，詳如表3-2-1所示。如於本都
市計畫公告實施後6年內未完成者，未來開發時，其變更負擔比例仍需依表3-1-2辦理。 

2.為落實開發計畫，都市計畫所劃設之變電所及交通用地等公共設施，因屬公共事業用地，實務上應由事業單位價
購取得，且依現行開發法令（市地重劃、區段徵收），係屬非共同負擔項目之公共設施，應由事業單位有償撥用
方式。基此，前開事業用地，於不違背都市計畫規劃精神、不增加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及自償原則下，不列入公共
設施負擔比例，視為都市發展用地。開發時得列入總負擔比例計算移轉予市政府或不列入總負擔比例計算由開發
人領回，再由事業單位價購取得。 

3.本案負擔回饋面積係屬負擔最下限面積，故每一工區之回饋面積仍以實際執行時之回饋面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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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圖所列各開發工區得以開發許可、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或其他法令規定之方式辦理開發。 

圖 3-2-1 開發工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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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開發許可審議規範 
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開發許可申請應依據「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開發許可審議

規範」規定辦理。本次通盤檢討除將「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開發許可審議規範」納入計
畫書內容外，為有效加速土地開發速度及配合相關獎勵措施之期程規定，修正開發許
可審議規範，以利發展。該規範修正重點如下說明，修正後開發許可審議規範詳如附錄
一所示。 

一、因應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用地之解編及交通部高雄港務局特文區納入開發工區內，修訂
開發許可審議之適用範圍為各工區土地，以玆明確。 

二、指明生產中之工廠，係指本特定區細部計畫於第二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時，在計畫範
圍內仍未辦理工廠註銷登記者，避免於後續執行及認定產生疑義。 

三、經檢視現行開發許可審議作業流程，開發計畫中的都市設計有重複審議之虞，故調整
原開發許可審議作業流程，以簡化作業避免重複審議造成作業時間冗長。 

四、為促使申請人於開發計畫案通過都設會審議後儘速提出土地開發，增訂應於六個月內
與本府簽訂協議書之規定。 

五、依法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之檢附「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及審查結
論」時機，本次通盤檢討由「應於審議整體開發計畫前」調整於「核定整體開發計畫
前」，使平行審查確實執行。 

六、配合開發許可審議作業流程之調整，修訂申請開發計畫書之內容。 

七、因將「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開發許可審議規範」納入計畫書內容，故有關各使用分區
主題與條件式允許土地使用樓地板面積，不得低於總法定容積樓地板面積之三分之一，
以及土地使用類別已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敘明，本次予以刪除。 

此外，依民國96年7月23日高市府人一字第0960036551號函修正之「高雄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調整開發許可作業流程中開發計畫審
議機關「高雄市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及「高雄市都市設計委員會」為「高雄
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並依民國97年9月11日高市府人一字第
0970046929號令修正之「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組織規程」，調整開發許可作業流程中
遷廠計畫核定機關「高雄市政府建設局」為「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有關開發許可
作業流程如圖2-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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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開發許可作業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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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員工安置計畫 

(核定) 

辦理者 

高雄市政府經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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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者: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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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者: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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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審議委員會審議) 

並興闢完成公共設施點交予高雄市政府 

申請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 

辦理者:申請人 

(須興闢完成公共設施點交予高雄市政府後，核發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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